
	臺北市議會審議104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審議意見書摘錄

	區分
	審議意見
	負責辦理機關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附帶決議：

1、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專案住宅廚房採光及通風不佳且無設置對外窗，另多數居民代表認為花台無施作必要，請市府檢討廚房開窗或改善採光通風，併同檢討衛浴設計及花台不施作或調整方案，於10個工作天內專案簽報。
	地政局



	
	2、 關於室內隔間，請於現行四房規劃下，研議具3、4房或不隔間之彈性選項供居民承購之可行性，並對不同隔間施作費用，反映於售價上。
	地政局



	
	3、 本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之貸款設算利息利率過高(1.7161%)，請研議降低利率，以符合市府照顧民眾之需求。
	地政局



	
	4、 請地政局加速社子島之開發，並保障社子島居民最大權益。另社子島囤土墊高工程之土方來源，應優先使用基隆河及淡水河疏浚所採土方為原則。
	地政局



	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附帶決議：
1、 為維護學生就學公平性，104年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教育局應將會考總積點（計分基準總分）列為免試入學優先比序項目，置於會考標示與寫作測試之前；志願序群組積分以不扣分為原則。
	教育局



	
	2、 請教育局擬訂104年國中成立多元社團試辦計畫，擇定學校辦理符合學生興趣之社團（如流行音樂社、街舞社等），並與文化局充分合作。
	教育局、文化局



	
	3、 請教育局修正「臺北市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相關規定或另制定相關自治條例，研議辦理3或4歲幼兒之補助。
	教育局



	
	4、 有關社區大學評鑑因原「臺北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廢止，原「臺北市社區大學評鑑及獎勵作業要點」亦失所附麗，請教育局重新檢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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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分
	審議意見
	負責辦理機關

	5、 
	6、 請教育局與衛生局合作研議國小學童之營養需求，例如：學童乳品供應之成效，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並評估本項政策是否具繼續實施之必要性。
	教育局、衛生局


	
	7、 教育局對於補習班及幼兒園招收未滿6歲幼兒與課後國小學童管理措施，應通盤檢討，確保學齡前幼童相關權益與安全問題，儘速研議修訂相關管理辦法，落實管理。
	教育局



	臺北市住宅基金
	附帶決議：

市政府進行廣慈博愛園區社福用地新建工程應注意與柏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行政訴訟程序與判決結果，並審慎進行發包相關作業，以維護市府權益。
	都市發展局、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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